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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

行人对外公布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

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信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

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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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993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含人民币 40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2 年 11 月 22 日

至 26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0 亿元第一期公司债券。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0 亿元第二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200 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票面金额 100 元/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和 10 年期固定利

率两个品种，其中 5 年期品种的初始发行规模为 150 亿元，10 年期品种的初始

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本期债券两个品种的最终发行规模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

果，由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协商一致，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 

5、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和 10 年期品种的

初始发行规模之间进行回拨，即减少其中一个或两个品种的发行规模，同时对其

他品种的发行规模增加相同金额。网上发行不适用品种间回拨机制。 

6、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两个品种均为固定利率，在债券存续

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

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各品种票面总额分别与该品种对应的

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

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到期各品种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该等到期品种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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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2013 年 3 月 15 日。 

10、付息日： 

（1）5 年期品种：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2）10 年期品种：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11、兑付日： 

（1）5 年期品种：2018 年 3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10 年期品种：2023 年 3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1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本次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A、B、D、F 证券账

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符合法律法规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6、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7、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

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10 年期品种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配

售的方式发行。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簿

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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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占该品种初始发行规模

的比例分别为 1%和 99%。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

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为双向回拨。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

的网上网下回拨安排，优先于 5 年期品种向其他品种的品种间回拨，即 5 年期品

种认购不足的部分将优先回拨至网上。 

18、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认购不足 200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9、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高于募集资金的 1%。 

2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贷款。 

21、拟上市和交易流通场所：上交所。 

22、新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评级和本期债券评级均为 AAA 级，符合进

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

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执行。 

23、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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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1、勘探与生产业务 

国内勘探业务 

2016年，发行人突出获取规模效益储量，实施重点盆地和有利区带强化预探、

精细勘探，石油勘探稳步推进，在长庆、新疆等地区相继落实了6个亿吨级石油

整装规模储量区；天然气勘探成效突出，在塔里木盆地等落实了5个千亿立方米

级天然气整装规模储量区。 

国内开发与生产业务 

2016年，发行人油气开发根据油价和市场变化持续优化开发方案和产量结构，

推进重点区块产能建设，深化精细油藏描述、精细注水，有效控制自然递减，确

保整体开发效益。天然气业务围绕重点气区，科学组织生产运行，天然气产量继

续保持增长。长庆油田继续保持油气当量5,000万吨以上高效稳产，川渝气区磨

溪龙王庙气田110亿立方米/年产能及配套设施全面完成；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

气示范区全面建成。2016年，国内业务实现原油产量763.8百万桶，比上年同期

下降5.3%；可销售天然气产量3,008.3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3.6%；油

气当量产量1,265.3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1.9%。 

海外油气业务 

2016年，发行人海外油气合作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机遇，巩固发

展五大油气合作区。海外油气勘探坚持以发现优质可快速动用储量为目标，突出

效益勘探。油气开发强化生产管理，推进重点产能建设，油气生产稳定运行。2016

年，海外业务实现油气当量产量201.3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1.1%，占本集团

油气当量产量13.7%。 

2016年，发行人原油产量920.7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5.3%；可销售天然

气产量3,274.5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4.6%，油气当量产量1,466.6百万桶，

比上年同期下降1.8%。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含煤层气）

探矿权、采矿权总面积340.2百万英亩，其中探矿权面积311.3百万英亩，采矿权

面积28.9百万英亩；正在钻探的净井数为436口。本报告期内完成的多层完井数

为7,133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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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与生产运营情况 

  单位 2016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原油产量 百万桶 920.7 971.9 (5.3)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3,274.5 3,131.0 4.6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1,466.6 1,493.9 (1.8) 

原油证实储量 百万桶 7,438 8,521 (12.7) 

天然气证实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78,712 77,525 1.5 

证实已开发原油储量 百万桶 5,176 6,196 (16.5) 

证实已开发天然气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40,664 40,406 0.6 

注：原油按1 吨=7.389 桶，天然气按1 立方米=35.315 立方英尺换算 

2、炼油与化工业务 

2016年，发行人根据市场需求科学安排炼油加工路线和生产节奏，调整优化

加工资源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降低柴汽比，由去年同期的1.68降至本年的1.40；

提高厚利化工产品产量，增加多个牌号化工新产品投放市场，化工商品产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3.6%；加大高效装置加工负荷，错时错峰组织检维修，实现安全、高

效、平稳运行。抓住市场转好的有利时机，及时调整化工销售策略，开辟电子商

务平台新渠道，高效产品、高效区域销量稳定增长。2016年，发行人加工原油953.3

百万桶，比去年同期降低4.5%，其中加工发行人勘探与生产业务生产的原油684.5

百万桶，占比71.8%，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生产成品油8,602.2万吨，比去年

同期降低6.4%；生产乙烯558.9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1.1%。 

炼化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云南石化进入生产准备阶段，油品质量升级改

造项目按计划全面完成。 

炼油与化工生产情况 

 单位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953.3 998.1 (4.5) 

汽、煤、柴油产量 千吨 86,022 91,933 (6.4) 

  其中：汽油 千吨 33,275 32,258 3.2 

        煤油 千吨 6,058 5,493 10.3 

        柴油 千吨 46,689 54,182 (13.8) 

原油加工负荷率 % 80.3 84.2 (3.9 个百分点) 

轻油收率 % 78.9 79.1 (0.2 个百分点) 

石油产品综合商品收率 % 93.5 93.8 (0.3 个百分点) 

乙烯 千吨 5,589 5,03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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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合成树脂 千吨 9,078 8,215 10.5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1,410 1,348 4.6 

合成橡胶 千吨 760 713 6.6 

尿素 千吨 1,900 2,566 (26.0) 

注：原油按1吨=7.389桶换算 

3、 销售业务 

国内业务 

2016年，发行人积极应对成品油市场需求增速放缓、价格低位运行等不利局

面，统筹国内外市场，科学配置油品资源，确保整体业务链畅通的同时实现效益

最大化。主动适应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变化，深化“油卡非润”一体化营销，开

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上线中油好客e站手机软件(APP)，推广移动支付，加强

非油业务销售力度。不断提升单站销售能力，销售网络进一步完善，新投运加油

站181座，运营加油站数量达到20,895座。 

国际贸易业务 

2016年，发行人国际贸易业务协调优化进出口资源，突出协同效应，积极开

拓高端高效市场，国际贸易规模和运作质量进一步提升。 

销售业务情况 

 单位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 

汽、煤、柴油销量 千吨 159,107 160,097 (0.6) 

其中：汽油 千吨 62,406 60,651 2.9 

煤油 千吨 16,533 14,683 12.6 

柴油 千吨 80,168 84,763 (5.4) 

零售市场份额 % 38 39 (1 个百分点) 

加油站数量 座 20,895 20,714 0.9 

其中：资产型加油站 座 20,101 19,982 0.6 

单站加油量 吨/日 10.46 10.55 (0.9) 

4、天然气与管道业务 

2016年，发行人根据市场需求和季节变化调整国产气生产节奏、优化进口气

和液化天然气引进，增强调峰能力，确保业务链资源平衡。科学组织油气调运，

优化油气管网运营管理，提高管道运行效率。天然气销售积极应对市场资源总体

宽松的局面，采取灵活促销策略，持续做好重点高效市场开发，推动支线管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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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户投用气，不断提高营销的质量和效益。管网布局建设持续完善，西气东输

三线东段工程等建成投运，陕京四线输气管道等工程开工建设。推进天然气销售

与管道业务体制改革，完成终端利用业务整合，为提升天然气销售能力奠定基础。 

2016年末，发行人国内油气管道总长度为78,852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长

度为49,420公里，原油管道长度为18,872公里，成品油管道长度为10,560公里。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2016年，发行人实现营业额人民币16,169.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3%；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78.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7.9%；实现每股

基本收益人民币0.0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0.15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油气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等主要

产品销售量变化综合影响。 

根据发行人2016年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化 

资产合计 2,396,950 2,394,094 0.12% 

负债合计 1,023,922 1,049,806 (2.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1,189,319 1,179,968 0.79% 

少数股东权益 183,709 164,320 11.8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616,903 1,725,428 (6.29%) 

营业成本 (1,235,707) (1,300,419) (4.98%) 

利润总额 45,192 58,166 (22.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00 35,653 (77.84%) 

净利润 29,414 42,364 (30.5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变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179 261,312 1.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87) (215,879) (18.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007) (45,439) 47.47% 

4、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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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变化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19 (77.8%) 

稀释每股收益 0.04 0.19 (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7 3.0 (2.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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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993 号文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含人民币 40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0 亿元第二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0 亿元拟用

于偿还公司一笔余额为 200 亿元的人民币贷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该笔贷款的

贷款方为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起始日为 2013 年 1 月 11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1 日。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公司债券披露使用

用途专款专用，发行人使用募集资金中偿还了公司一笔余额为 200 亿元的人民币

贷款，该笔贷款的贷款方为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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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正式起息，报告期内付息

日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于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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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担保人资信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如发行人不能依据各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的

约定按期足额兑付该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担保人在担保函第五条规定的保证范围

内承担保证责任，将相应的本金和/或利息兑付资金、因发行人未按期履行兑付

义务产生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一并划入该期公司债券持有

人或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的账户。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具体约定如下：在担保函规定的保证期间内，担保人

应在收到本次债券持有人或受托管理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符合下列条件的索赔

通知后 7 个工作日内，凭本次债券持有人或受托管理人持有本次债券凭证的原件

在保证范围内支付索赔的金额； 

索赔通知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声明索赔的本次债券本金和/或利息款额并未由发行人或其代理人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支付给本次债券持有人； 

2、附有证明发行人未按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的约定，按期足额

兑付本次债券本金和/或利息以及未兑付的本金和/或利息金额的证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油气生产销售商和最大的炼油及化

工产品生产商之一，在中国石油石化行业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产业链条完整，

资源和规模优势明显，在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整体竞争能力很强；资产规模大、

资产质量好；债务负担轻、水平低；整体盈利能力强，现金流状况较好；整体具

有很强的偿债能力。自 1998 年设立以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资产规模

稳步增长，资产质量持续提高，各项业务健康发展，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稳健增长。

由于担保人 2016 年财务报告尚未披露，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资产总计 40,340.98 亿元，负债总计 16,358.09 亿元。2015 年度，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营业收入为 20,167.57 亿元，净利润为 562.42 亿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740.05 亿元。 

综合以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强，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具有很强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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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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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于 2013 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分析报告》，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A。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

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出具了《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本次评

级报告”）。本次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

持“13 中油 01”、“13 中油 02”债项信用等级均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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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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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为公司带来的利润达到公司当年利润总额的10%

以上（含10%）的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担保事项。 

3、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委托理财事项。 

4、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对外委托贷款事项。 

5、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银行贷款本息逾期支付事项。 

6、除本年度报告另有披露外，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重

大合同。 

二、重大诉讼、仲裁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生。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